附件：
2017年第二季度“双随机”工作进展信息调度表

单位：济宁市环境监察支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2017年07月04日 

	
	机构数量
	建立“双随机”制度的单位数量
	污染源监管动态信息库
	环境监察人员
信息库
	实施“双随机”监管污染源家次
	日常监管污染源总家次
	其他行政执法监管污染源家次
	随机抽查信息公开数量
	随机抽查发现并查处违法问题数量

	
	
	
	数据库个数
	污染源家数
	数据库个数
	环境监察人员数量
	总家次
	一般排污单位家次
	重点排污单位家次
	特殊监管对象家次
	
	
	
	

	
	
	
	
	总数
	一般排污单位家数
	重点排污单位家数
	特殊监管对象家数
	
	
	
	
	
	
	
	
	
	

	省级环保部门
	1
	1
	1
	2388
	2172
	216
	0
	1
	37
	68
	52
	16
	0
	220
	125
	4
	10

	市级环保部门
	14
	14
	14
	2389
	1902
	482
	5
	14
	290
	901
	761
	140
	0
	2829
	1204
	172
	8


注：
污染源和环境监察人员在市级、县级信息库中存在重复的，只填报1次，不重复填报数量。

省级环保部门或市级环保部门建设统一数据库的，在“市级环保部门”填写污染源和监察人员信息库相关数据，“县级”信息库相关数据不再重复填报。

“污染源监管动态信息库”中污染源总数应等于一般排污单位家数+重点排污单位家数+特殊监管对象数量。

“实施‘双随机’监管污染源”总家次应等于一般排污单位家次+重点排污单位家次+特殊监管对象家次。

根据在污染源日常监管领域推广随机抽查的要求，“日常监管污染源总家次”应大于或等于“实施‘双随机’监管污染源总家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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